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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州市黄埔区迳下村通过建立健全的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法律机制，实现了农田集约化管理，推动

了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典范。然而，该制度当前依旧存在部分问题，如部分农户

土地证书缺失、流转手续繁琐、缺乏专业服务机构及法律法规不健全等。为优化法律机制，本文提出了

多项建议来优化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法律机制对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实现

保护生态环境的需求，并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模式。笔者也将通过样本的研究，持续跟踪政

策效果，探讨不同类型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机制及其对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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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ingxia Village in Huangp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has become a mod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establishing a sound legal mechanism for the transfer of rural idle land management rights, achiev-
ing intensive management of farmland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However, the current system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absence of land certificates for some farmers, cumbersome transfer procedures, lack of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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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institutions and incomplete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optimize the legal mechanism, this ar-
ticle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legal mechanism for the transfer of rural idle 
land management rights, in order to increase land utilization efficiency, thereby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at the same time meet the needs of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t also pro-
vides a replicable experience model for other regions. The author will also conduct sample research 
and continuously track the policy effects, exploring the legal mechanisms of different types of land 
management rights transfer and their impact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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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如何充分高效地利用

有限的土地资源，缓和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成为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解决“三

农”问题的核心所在。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为了方便各项目的开展，土地需求增加，土地

经营权流转成为拥有闲置土地的农民增收的一种途径。但事实上，多地的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并不

顺利，实际操作中，很多农村闲置土地无法有效流转，成为制约农村振兴的重要问题之一[1]。 
本文旨在以广州市黄埔区迳下村为例，紧密围绕广东省委、省政府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战略，通过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对迳下村的现状进行深入了解，包括土地使用情况、农业

生产结构、农民收入水平、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现状等方面来分析迳下村现有的成功案例、现存问题。

从法律角度，如现存法律完善、流转程序的规范等方面探究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机制，探讨

如何通过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升农民收入。通过提供合理、可行的法律框架，

促进农村闲置土地的有效利用，探索一种可行的模式，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和参考，以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2. 国内外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研究现状 

2.1. 国内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

承包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

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这些法律法规规定了土地的基本制度，明确了土地使用者的权利和义

务，为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提供了法律依据。2021 年 1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

转管理办法》，聚焦土地经营权流转，在依法保护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主要就平等保护

经营主体依流转合同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增加了一些具体规定，有助于进一步放活土地经营权，使土地资

源得到更有效合理地利用。这些理论及政策框架不仅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益，还促进了土地资源的优化

配置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与土地法等法律法规的完善，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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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提供了法律保障，确保了流转过程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对农村现有土地

经营权流转的理论研究涵盖了多个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此种观点强调政策法规对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重要性，指出随着国家

政策的推动，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速度明显加快。然而，发展速度加快的进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历史遗留概念与现行法律法规不匹配等等问题。该观点代表学者于霄认为，我国农地流转规范存在

概念不清晰、部分历史遗留概念与政策性概念不符合法律规范体系的要求、规范性概念体系内在逻辑的

抽象性不足等问题。基于现有的规范体系，要实现从政策性概念到规范性概念的完全转变，需调整现行

规范性概念体系，设立规范性概念体系内部关系标准，重塑政策性概念进入规范的方式[2]。从该观点来

看，塑造规范性体系是适合当下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情况的解决方案之一。 
在此背景之下，土地经营权的性质确认依旧存在问题，对此，当前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较为普遍

的观点是：当前土地经营权的定义不够明确，影响了法律的统一适用性和农地流转秩序的稳定性。该观

点的学者认为，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明确土地经营权的定义[3]是确保农民权益和促进土地要素活力

释放的关键。学者李改芹认为，当前土地经营权性质悬而未决的状态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欠缺不利于法律

统一适用，不利于农地流转秩序稳定和农民利益保护。完善土地经营权释放土地要素活力，后续立法应

以司法解释形式明确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性质，以“农地流转法定保险”代替“风险保障金制度”，完善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保障水平等相关配套[4]。可以尝试的解决方案是，以立法来明确土地经营权流转

的性质，规范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 

2.1.1. 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的分析 
国内研究中不乏成功的案例和失败的案例分析。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案例分析表明，某些地区通

过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实现了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显著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农民收入水平。

在该成功案例的基础上，启示着笔者可以从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规模化、集约化入手，从分散到

集中的角度实现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的目标。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也有失败的案例，如某些地区的农村闲

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不规范，导致农民权益受损，土地利用效率低下。从失败的案例中分析也可以得

出，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规范性也在影响着土地正常流转的进度。学者王芹认为，大批农村

富余劳动力从以原有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业的生产经营方式转移到其他产业领域，从而促进了继“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一我国农民又一次伟大创举的蓬勃发展，但在

具体实践过程中，受宣传发动认识不到位、个别领导为政绩而行政干预、流转双方法治意识淡薄等影响，

当前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领域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5]。 

2.2. 国外研究现状 

2.2.1. 国际上的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 
在实践探索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在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和

运作机制，为我国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通过分析国际上对于农村闲置土地经营

权流转的研究，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理论，结合我国国情调整为适合我国的模式。例如，美国农业部在《农

村闲置土地流转与农业发展》中指出，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村经济

发展；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在《农村闲置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率的关系》中通过定量分析和模型推演，

认为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但受限于土地制度等因素；日本农业大学在《农村

闲置土地流转与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中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和 GIS 技术，认为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

可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但需要加强政策引导和规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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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国际经验对中国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启示 
发达国家的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选取现有的成功案例进行

分析，构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并行的框架，对我国的现况进行剖析。例如，美国的农村闲置土地经营

权流转市场高度发达，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市场机制，确保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公平、透明和

高效，学者们从土地制度、产权经济学、农业经济等多个角度对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进行了深入研

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法国通过严格的土地管理和规划，确保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日本

则通过政府引导和支持，促进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农业现代化。这些经验对中国农村闲置土地经

营权流转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迳下村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现状 

广州市黄埔区迳下村位于中新广州知识城中部，辖区面积 4.2 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1200 人，包括迳

下、高禾场、虎窿和斯文堂 4 个经济社。全村耕地面积 630 亩、林地面积 4103 亩，水库、山塘、鱼塘纵

横交错。 
农业生产结构较为多元化，主要包括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和休闲农业。传统农业主要以家庭小规模

种植为主，现代农业则采用规模化、机械化作业，休闲农业则结合乡村旅游，发展农家乐、采摘园等项

目。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种植业收入、务工收入、土地流转租金收入等。根据调查，迳下村发展起

了一批乡村旅游项目，近三年累计接待游客近百万，农民平均收入从 1.8 万元增长到 3.5 万元，村集体收

入从 26 万元增加到 388.9 万元。 
目前，迳下村的土地流转面积涉及 1000 亩农村土地。由区属国企(黄埔区农发集团)统一规模化流转

的，并引进社会投资 2.7 亿元，用于建设“种植试验田”、植物工厂等新型农业项目，以提升农业发展的

经济效益。广州市黄埔区针对本地区农用地总量少、碎片化等实际情况，多措并举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

规模化流转工作，解决了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一系列“桥”与“路”的问题。本文选取迳下村土地经

营权流转的成功范本进行分析，从其现状中提炼关键改革要素，同时深入探索该方案中潜在的问题，并

提出更加完善的解决方案，拟以此给予相关改革一点思考。 

4. 迳下村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存在的问题 

4.1. 土地证书缺失 

土地证书的缺失是限制土地经营权流转较难的关键问题[6]。一方面，人们更倾向于选择有土地证书

的地块，这样才可以在出现纠纷时避免更多的确权问题；另一方面，土地证书的缺失也反映出农户法律

意识较为薄弱，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存在一定的风险。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农户的土地

证书的效力存在争议，这些都会导致土地经营权流转难以进行。以上种种问题都能表明出土地证书的缺

失或不完整会导致农民无法清晰地确定自己的土地归属情况[7]，致使出现一些农民担心流转后失去土地

收益和生活保障的情况，因此为了避免这样的困境，他们宁愿选择将土地闲置，也不愿意将土地按照政

策流转出去，从而缺乏参与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4.2. 土地经营权流转手续繁琐 

从现有的实例来看，土地经营权流转手续繁琐是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时常见的问题[8]。繁琐的

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手续增加了农民流转的成本和风险，为此，农民更愿意将土地闲置而不是进行

流转。农民在进行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时需要联合多部门办理多个许可手续，包括农业、土地管理、

财政等多个方面的审批，这就出现了新的问题。一方面，繁杂的流程和程序增加了农民与机构的时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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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精力投入；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程度不同，部分农民也无法准确进行手续的办理，导致行政衔接和

沟通上出现不流畅的问题，不但提升了沟通成本，还增加了农民的思想负担；这也导致即便是农民有农

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需求，也往往因为顾及时间、精力的投入而选择放弃，如此可见繁琐的手续成

为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限制性因素。 

4.3. 缺乏专业服务机构 

根据现有数据表明，农村缺乏相关的专业服务机构[9]，农民因为不懂，所以需要人帮忙，然而由于

人才培养的投入较大，专业服务机构的设立无法做到全国性覆盖，目前部分农村仍缺乏提供专业服务支

持的机构和人才，该人才需求缺口较大，该问题也会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表现形

式。在我国的一些地区，虽然有了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的支持，比如政府会给予一定的补贴或

者优惠政策，但是由于缺乏专业的指导人员来协助农民进行规范的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手续，导致

农民在流转过程中往往因为缺乏相关技术和法律方面的知识而难以顺利办理手续。同时，由于我国对相

关人才的专业性考核要求较为严格，导致现有的人才供应不足，往往在需求与供应之间难以找到一个合

理的平衡点，因此造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所以目前农村缺乏专业服务机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4.4. 法律法规不完善 

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看，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我国关于农村闲置土地经营

权流转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相关立法上存在一些法律漏洞和制度缺失，而这一问题的出现限制了土地

经营权流转的有效推进，阻碍了国家相关政策的进一步推进。比如，在某些地区，由于地方性法规和规

章的制定滞后，农民和企业在进行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时存在着法律风险和不确定性[10]，由此可以

得知政策滞后性对于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所带来的影响。二是农民与企业之间还存在一些知识以及

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一方面，由于专业知识学习程度的不同，农民与企业相关法务人员的知识储备差距

较大，在实际操作中，农民进行闲置土地经营权交易时存在一定知识盲区，由此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风险

[11]；另一方面，由于政策的执行滞后性，新政策的普及趋势往往呈现从点到线、线到面，过程中存在一

定的时间成本，同时，地区新、旧政策的更替与普及由于学习的个体文化差异，也存在一定的理解上的

差距，两者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顺利进行。 

4.5. 土地分散 

通过现有资料以及问卷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笔者发现部分农民现持有的土地出现了土地分散的问

题[12]，该问题也导致了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益低下。笔者认为，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是部分农民拥有的土

地散落在不同的地块上，有些地块的距离过远，农民难以对其所有土地进行集中管理。从长远发展的角

度来看，现有的零散土地资源如果不能整合形成规模化的经营，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管理成本。

一方面，土地零散地分布势必增加土地管理的人力成本和技术成本，这将会影响到农业种植和生产的效

率；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分散，将导致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手续更为繁琐，相较于整片农村闲置

土地经营权流转而言，增加了农民进行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手续时所承担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从而降低

流转的效益和收益。 

5. 法律机制优化建议 

5.1. 推进土地证书保障 

对于土地证书的缺失问题，致使农民缺乏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基础支撑，笔者提议建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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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信息登记系统，将所有农户的土地信息纳入电子化管理，同时使用区块链技术保证其不可篡改性

和保密性，确保每一户农民都能快速、准确地获得土地证书或者其他相关电子证明，促进其农村闲置土

地经营权流转的积极性。对于历史遗留问题，政府可以尝试设立专门的小组来处理缺失或争议的土地证

书，通过一定的工作程序优化，通过简化程序帮助农民确认其土地权益。同时从农民本身的法律意识培

养方面，可以尝试的解决方式是定期组织农民参加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相关的法律培训，由专业人

员向农民普及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相关的法律知识，帮助农民更好地维护其合法权益。日常宣传上，

可以通过宣传册、讲座、培训等多种形式，以农民更容易接受、理解的形式，让他们知法、懂法、守法，

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 

5.2. 简化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手续 

对于土地经营权流转手续复杂，致使农民因为不清楚详细流程而放弃进行流转[13]的问题，笔者认为

可以通过系统的方式简化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手续，从而降低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成本，以便提高流

转效率。为此可以尝试的解决方案是，推行“一站式”流转服务，以更少的时间成本完成更详细的工作

内容。一方面减少流转所需的部门审批环节，实现流转手续在一个窗口完成；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民的

文化水平有限，笔者力求将程序简化以避免出现沟通不畅的问题，这样不但可以提升农民对政策的信任

程度，愿意积极配合相关工作，还可以降低农民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投入，减轻繁琐的手续给他们带来的

复杂影响。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通过相关条例明确简化的流转流程，还需进一步保证该程序的透明度，

便于农民能够清楚了解每一步骤及所需材料，在方便农民准备材料的同时，节省行政时间，提高行政效

率。 

5.3. 建立健全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 

针对缺乏专业服务机构的问题，从建立透明、公正的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角度来看，通

过完善市场交易机制，从根本上确保交易信息的公开透明。大部分农民缺乏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相

关法律知识储备，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尝试在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相关部门设立免费法律咨询窗口，

为农民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帮助他们解决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法律问题。由相关专业人员提

供法律咨询、资产评估、合同签订等服务，确保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合规性[14]。从监管方面来看，

建立健全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监管机制，加强市场监管，打击违法违规行为，通过这些措施

来维护良好的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秩序。一方面，保障了通过正规渠道进行农村闲置土地经营

权流转的农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对非法渠道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从打击力度上进行秩序的维

护。通过以上措施来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让农民更放心、更积极

地参与到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运作中，提高农村经济收益。 

5.4. 完善法律法规 

针对法律法规不完善的问题，从根本上，要通过立法明确土地经营权的性质，明确农民在农村闲置

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权益范围，解决现有学理理论上的争议，为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提供明确

的法律依据，避免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后发生争议的情况出现。同时，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权

益保护机制，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通过推动建立公正、公平的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纠纷

解决机制，减少无效沟通成本，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从现有的成功案例来看，笔者认为可

以学习的解决方案是：在已有政策基础上形成整治实施的“土整六条”，通过“以奖代补”“容缺审批”

“流转入股”等方式，提高全域整治项目实施主体积极性。更值得公众注意的是，要做到针对性地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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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法律体系中的空白点，制定和完善与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相关的法律法规，从农村闲置土地经

营权流转的整个程序来看，包括但不限于流转合同范本、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建立健全农村闲置土地

经营权流转纠纷解决机制，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增加其信任度。 

5.5. 鼓励土地规模化经营 

针对土地分散的问题，笔者提议可以通过补贴、奖励等方式进行激励，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通过一定政策激励去鼓励农民进行土地整合，将分散的土地整合形成连片种植区或养殖区，提高农业生

产的规模效益。从土地规模化经营的益处来看，一方面，土地的成片经营可以推动农村产业升级[15]，在

进行分散土地规模化管理后，场地、人力资源的配置有所优化，也有利于鼓励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特色

农业和休闲农业等新型农业产业，推动农村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16]；另一方面，从该举措的正面效益来

看，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农村产业升级有助于实现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相较于土地分散的

环境管理成本有所下降，为农民节省了一定资金，节省下来的资金可以用于购买设备或者支付技术学习

的学费，同时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使得保护环境的成本略有减少[17]，推动了“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相较

于土地分散情况下，农民改善自然环境的成本有所减少，推动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6. 结语 

通过上述剖析可见，迳下村在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土地经营权流转手续繁琐、法律法规不完善等问题，笔者通过在现有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中吸取经验，

分析现有学者观点，结合已有资料进行问题解决方案的探究，从多方位、多角度寻求农村闲置土地经营

权流转现有问题的解决路径。在实践中可以确认的是，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农村闲置土地

经营权流转市场、提升农民法律意识等措施，可以进一步优化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机制，促

进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从经验共享、互相进步的角度来看，迳下村的实践

方案获得成功也将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的经验和模式，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法

律问题的解决。 
未来，期望通过一定激励鼓励各地区的相关机构和专家进行交流与合作，共同探讨农村闲置土地经

营权流转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以交流来促进地区间的合作与发展，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土地经营权流

转的法律机制，研究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村社会结构[18]和文化传承[19]的影响，从法律优化中

探索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新发展。未来笔者也将扩大研究范围，涵盖更多地区和类型。同时，笔

者将持续跟踪迳下村的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情况，分析优化前后的各项数据，评估各项优化措施的

效果，及时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更好地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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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法律机制调查问卷 

尊敬的受访者： 

您好！笔者正在进行一项关于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法律机制的研究，旨在了解当前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

转的现状、问题及其法律需求，以便提出更有效的法律建议和政策支持。本问卷将严格保密，仅用于学术研究，感

谢您的参与和支持！ 

1. 您的性别： 

[ ] 男 

[ ] 女 

2. 您的年龄范围： 

[ ] 18-30 岁 

[ ] 31-40 岁 

[ ] 41-50 岁 

[ ] 51-60 岁 

[ ] 60 岁以上 

3. 您的职业： 

[ ] 农民 

[ ] 农业工作者 

[ ] 企业员工 

[ ] 政府工作人员 

[ ] 学生 

[ ] 其他（请填空）__________ 

4. 您所在的地区： 

[ ] 东部地区 

[ ] 中部地区 

[ ] 西部地区 

[ ] 东北地区 

5. 您是否了解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法律和政策？ 

[ ] 非常了解 

[ ] 有一定了解 

[ ] 听说过，但不了解 

[ ] 完全不了解 

6. 您认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是： 

[ ] 非常积极 

[ ] 积极 

[ ] 一般 

[ ] 消极 

[ ] 非常消极 

7. 您认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民个人利益的影响是： 

[ ] 非常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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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积极 

[ ] 一般 

[ ] 消极 

[ ] 非常消极 

8. 您或您的家庭成员是否参与过土地经营权流转？ 

[ ] 是 

[ ] 否 

9. 如果您参与过土地经营权流转，流转的主要用途是： 

[ ] 农业种植 

[ ] 养殖 

[ ] 休闲农业 

[ ] 建设用地 

[ ] 其他（请填空）__________ 

10. 您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 

[ ] 法律政策不明确 

[ ] 流转程序复杂 

[ ] 缺乏专业指导 

[ ] 流转价格不合理 

[ ] 农民权益保障不足 

[ ] 其他（请填空）__________ 

11. 如果有机会，您是否会参与到流转土地经营权的过程？ 

[ ] 非常愿意 

[ ] 愿意 

[ ] 不确定 

[ ] 不愿意 

[ ] 非常不愿意 

12. 您认为合理的土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应该是基于： 

[ ] 市场价格 

[ ] 土地的潜在价值 

[ ] 政府指导价格 

[ ] 双方协商确定 

[ ] 其他（请填空）__________ 

13. 您认为当前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最需要哪些法律支持？（多选） 

[ ] 明确流转双方的权利义务 

[ ] 加强农民权益保护 

[ ] 简化流转程序 

[ ] 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 

[ ] 建立纠纷解决机制 

[ ] 加强农村闲置土地经营权流转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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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您认为如何提高农民对土地经营权流转法律知识的了解？ 

[ ] 举办法律知识讲座 

[ ] 通过媒体宣传 

[ ] 政府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 ] 学校教育中增加相关内容 

[ ] 其他（请填空）__________ 

15. 您对当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法律机制有哪些建议或意见？（请简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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